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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甲係 A 市政府勞工局科長，在執行職務時，遇見在 B 產業工會擔

任祕書長之乙所舉辦之工會抗議活動，在經過法定程序後，B 發起

罷工，乙並邀請甲參加，為表示對勞工權益之支持，甲於執行職務

期間參與 B 所發起之罷工活動。A 市政府勞工局知悉甲參加罷工活

動後，對甲予以警告，蓋參與罷工違反公務員之基本義務，特別是

在未得到長官許可下，公務員不得擅離職守，嚴禁於執行職務期

間，參與非公務活動。甲認為，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支持所認

可社團所舉辦之罷工活動，亦應屬結社自由所保障之範圍。A 市政

府勞工局之警告懲處違憲侵害其結社自由。 

二、本文認為，禁止公務員參與罷工固然限制其憲法第 14 條保障之結

社自由，但基於維護憲法對公務員之制度性保障以及確保行政體系

穩定運作之重大公益，應屬合憲。 

重點整理 

爭點 
禁止公務員參與罷工是否違憲侵害其憲法第 14 條保障之

結社自由？ 

解析 

一、結社自由之保障 

(一)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之規定，乃在使人民利用結

社之形式以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理念，進而

實現共同目標，為人民應享之基本權利。(釋字第

479 號解釋理由書)。 

(二)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

格外，更有促使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

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 

(三)就勞工而言，勞動三權最能突顯結社自由之價

值。雖然公務員基於法定俸給主義被排除在薪資

協商之外，但對罷工活動之支持亦屬於結社自由

之一部，故對於公務員參與工會主辦之罷工活動

加以懲處，侵害甲受憲法所保障之結社自由。 

二、公務員與國家之公法上職務關係 

(一)公法上職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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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析 

1.公務員與國家間係公法上職務關係，國家對公務

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照顧其生活及保障其權

益之義務，公務員對國家亦負有忠誠、執行職務

等義務(釋字第 433 號解釋理由書)。釋字第 637

號解釋理由書並稱：「國家與公務員間具公法上

職務關係，公務員依法享有身分保障權利，並對

國家負有特別義務，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即因

此受有相當之限制，本院釋字第四三三號、第五

九六號與第六一八號解釋足資參照。」 

2.此外，釋字第 605 號解釋指出，公務人員依法銓

敘取得之官等俸級，基於憲法上服公職之權利，

受制度性保障。釋字第 483 號解釋亦指出，公務

人員依法取得之官等俸級，非經公務員懲戒機關

依法定程序之審議決定，不得降級或減俸，此乃

憲法服公職權利之制度性保障。 

(二)制度性保障與罷工權 

1.公務員係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因此禁止公務員參

與罷工則是公務員制度性保障之一部分。 

2.有認為，無涉公權力行使或極輕微公權力行使之

公務員，應賦予享有罷工權。此見解之問題是，

首先，面臨區分上困難；其次，將創造出新的公

務員類型，亦即有團體協約協商權與罷工權之公

務員；此外，行政係一體運作，同意部分公務員

得行使罷工權，將無法確保行政之穩定度。 

3.易言之，賦予罷工權，可能影響憲法對公務員制

度性保障之核心原則。例如：在承認有罷工權

時，俸給法定主義幾乎沒有存在的空間，如果對

俸給可以協商談判，則公務員目前所享有的國家

對公務員之照顧義務，將不復存在。 

4.而國家照顧義務與公務員類似終身職地位保障

結合，有助於公務員獨立自主且竭盡心力執行職

務。若俸給法定主義不復存在，將危及公務員制

度性保障之核心。 

三、限制公務員結社自由之合憲性 

(一)禁止公務員行使罷工權並非要求公務員之結社自

由全面退讓，易言之，並非完全剝奪公務員之結

社自由。 

(二)公務員依照公務人員協會法，得行使組成協會之

團結權；公務人員協會對特定事項有建議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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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析 

協商權，透過團體力量，維護權益與改善工作條

件。基於俸給法定主義，無法透過團體協商決定

薪資給付，但以國家照顧義務彌補，使公務員必

要時，得透過法院強制國家履行其照顧義務。 

(三)公務人員協會法第 46 條規定，公務人員協會不得

發起、主辦、幫助或參與任何罷工、怠職或其他

足以產生相當結果之活動，並不得參與政治活

動。立法理由係公務人員與國家間係公法上職務

關係，有別於勞雇關係。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攸關

國安及社會公共利益，故禁止罷工。 

(四)本文認為，此對公務員結社自由之侵害，基於維

護憲法對公務員之制度性保障以及確保行政體系

穩定運作之重大公益而合憲。 

結論 

一、公務員雖享有憲法保障之結社自由，但禁止其行使罷

工權並非完全剝奪其結社自由，其仍享有團結權，且

透過賦予公務人員協會建議與要求協商權以及國家照

顧義務，已能適度彌補協約權之喪失。 

二、禁止公務員罷工固然侵害結社自由，但基於維護憲法

對公務員之制度性保障以及確保行政體系穩定運作之

重大公益，應屬合憲。 

考題趨勢 
一、憲法第 14 條之結社自由，內涵為何？試以相關大法官解釋申論之。 

二、何謂憲法之「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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